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实验员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我校实验员队伍的建设与管理，确保教学、科

研工作的正常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管理体制

（一）实验员管理实行校、实训中心二级管理制度；

（二）实训中心负责全校实验员的宏观调控管理，负责

实验员的调配工作，检查督促实验员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第二条 实验员岗位职责

实验员指实验室管理人员，在实训中心负责人领导下工

作，其主要职责包括：

（一）协助实训中心负责人或实验指导教师搞好实验室

的规划与建设工作，积极参加学校、系部组织的业务技能培

训，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业务素质；

（二）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环境卫生以及防火、防

盗、防爆等安全工作；

（三）依照各科实验授课计划，做好实验室使用安排，

负责实验前和实验过程中仪器设备、实验材料、实验试剂的

准备及实验后现场的清理工作；协助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实验；

（四）熟悉实验室常规仪器设备的型号、性能及原理，

掌握常规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和使用技术；

（五）负责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与维护，低值易耗品

的领用与管理；办理固定资产的处置、报增、贴标签等手续，

做好实验室仪器设备及物资帐目的管理工作；



（六）督促教师做好实验室仪器设备使用、维护登记及

实验记录等工作，落实学年资产清查工作；

（七）负责收集、整理实验室的基本信息材料和档案资

料，负责填写贵重精密仪器使用记录和有关实验室统计报表

等工作；

（八）承担学校安排的实验室参观接待工作；

（九）组织学生保持实验场地的整洁，培养学生严谨的

工作作风；

（十）完成实训中心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第三条 实验员培训

（一）实验员培训管理原则上参照学校《师资培训管理

规定》执行；

（二）实验员培训的主要形式包括在岗培训、在职进修、

脱产培训和实践锻炼等；在保证教学正常运行的前提下，按

需培训，以在职为主，择优选派，考虑就近的原则，实训中

心于每学期初将培训计划报教务科研处统筹安排；

（三）新上岗人员原则上以在岗学习为主，由实训中心

指派１名有实践经验和带教能力的实验老师进行传帮带，并

按学校要求随堂听课，参与本专业所有项目的实验、准备和

指导工作，１年内具备独立从事本实验室实验准备的能力，

２年内具备实验指导和实验带教能力；

（四）在职进修，脱产培训，按岗位需要，学用一致原

则，每年可选送一定数量的实验员进修学习；

实验员进修条件：



1.政治思想表现好，安心实验员岗位工作；

2.原则上在实验员岗位上连续工作二年以上，有培养发

展前途者；

3.新增专业发展需要或改行转入到另一实验学科工作

者；

4.因新增实验项目或仪器设备需要进修培训者。

第四条 实验员考核

每学年考核一次，具体考核方法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实训中心负责修

订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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